
浙江嵊泗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6第236号）
一、数量、质量：

1、标的及数量：2023年宁波产早籼谷1238.513吨，设1个标段；2023年宁波产早籼谷1431.335吨，设一个标段，共2个标段，总数为2669.848吨。详见交易清单。

2、质量：以实际存储库点大样为准。

看样时间：2026年5月7日-5月12日，上午8:30——下午16：00（节假日除外）。

看样地点：嵊泗县中心粮库1D库3号货位、嵊泗县中心粮库2D库1号货位；
看样联系人：嵊泗县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周宇泽    手机：15268010612；

3、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储存库点实地看样，全面查验标的物质量等实际情况并查看相关质检报告，未看样的竞买方视为对标的物现状的确认。竞买方一旦做出竞价行为，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委托方可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检验报告。

二、交货办法：

1、交货时间：2026年5月14日-6月14日（非不可抗力影响不允许延期）。若竞得方单方延期提货的，视作违约，竞得方需按剩余货物竞得价的20%支付违约金，剩余货物的处置权归委托方。若影响委托方业务工作开展，委托方有权作转仓等相关处理，所产生的运费、仓储费等费用均由竞得方负责，同时承担因此而造成的其他实际损失，并没收竞得方在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的履约保证金。若竞得方延期提货经委托方同意后，需支付给委托方延期仓储费用，具体标准为：（1）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30天内的，按每天0.4元/吨收费(特殊情况除外,如 天气原因、港口拥堵等情况)；（2）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30天以上的，按每天0.8元/吨收费。由于逾期提货产生的相关质量问题由竞得方自负。
2、交货地点及方式：嵊泗中柱山码头；船板价，竞得方提货时，应派员（竞得方出具委托函）监磅、确认出库仓号和数量并协调出库事宜，如不派员视同认可。竞得方提货须提前2天与委托方联系。
3、计量：交割数量以嵊泗地磅过磅为准。
三、结算办法：

1、货款结算方式: 自行结算。收款单位：嵊泗县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舟山市支行 账号：20333099900100000057141；                                   

货款结算期限: 合同生效后，七个工作日付货款30%。提货前，余款结清，提货完毕后30日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先付款后提货；本次竞价销售，竞得方需于交货时间内付清所有货款，汇入委托方指定账户。若竞得方未按期付款，委托方有权判定竞得方违约，竞得方缴存于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的保证金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委托方；委托方以公开竞价等形式处置该批粮食，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均由竞得方承担，若履约保证金不足以弥补相关费用和损失时，竞得方还应对不足部分追加赔偿。
包装物为麻袋，包装费5元/只。可倒包，倒包费用为25元/吨（竞得方自理）。麻袋按0.85kg扣除。货船装载粮食时，对于船舱以上超出舱壁范围的围包和叠包均视为倒包。
四、其它说明：

1.竞得方提货时，委托方仓内库存数量大于或小于竞得数量，需按实际出库结算数量结账，价格按竞得价结算。

2、委托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竞得方支付保证金、货款以及增值税发票的单位名称必须与签订合同的单位名称一致。
3、成交价均指含税含发票含车板费。

4、委托方提供正式销货发票，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自行缴纳。
5、竞得方提货后，需提供粮油流向说明，不得将本批次粮食作为政策性粮重新销售给收粮单位，否则一切不良后果和法律责任由竞买方承担。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舟山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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